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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聲請書

案 號 :年 度 字 第  號
聲請人 :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法定代表人 李金安
通訊地 :

電 話 :

一

專 真

相對人 羅東霖

為聲請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事
,爰提出聲請書如下 :

應受判洪事項之聲明

請求憲法法庭統一解釋 :

民國95年 6月 22日 修正施行之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

第2項第2款 、第3項規定 ,所稱 「會員大會對於選任或解任〦里事 、監事事項
,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 ,其意旨在於 :

一 、該同意門檻係針對 「進行選任或解任理 、監事事項」之洪議程序
,而非

逐一適用於每一候選人 ;

二 、倘有會員人數及其土地面積達法定門檻之多數會員參與投票 ,即可認定

會員大會已默示同意進行該事項之表洪 ;

三 、其後理 、監事當選人之產生 ,得依不牴觸法令之章程或經會員大會洪議

通過之選舉辦法 (如依得票多寡 )辦理 ,無頒再逐一符合人數及面積之雙

重過半門稻

一本件學請人於114年 7月 8日 收受最高法院l11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決 (附件

一),現於三個月不變期間內提出憲法訴訟聲請
,符合憲法訴訟法第84條第2

項之規定。

毋’甲̀
°

範

勝 法庭 收 史雛

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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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所涉法規範

壹 、按憲法訴訟法第84條規定 :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客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

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

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 。」

貳 、所涉法規範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1項 、第2項規定 :「為促進土地利用
,擴大辦理市

地重劃 ,得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 。⋯前項重劃會組

織 、職權 、重劃業務 、獎勵措施等事項之辦法 ,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其立法理由記載 :「配合行政程序法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 ,明列授權

與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訂定內容 ,使授權訂定該辦法之目

的 、內容及範圍具體日月確 ,以保障人民權益 。」

二、內政部依前開規定 ,於68年 9月 l0日 以內政部 (68)台 內地字第24509號令
訂定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手9乎法 。後內政部再於95年 6凋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犯2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58條(下稱95年獎

勵重劃辦法),本件所涉法規範即比次修法之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
第2款 、第3項規定 :「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二 、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洪議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後內政部於10l

年2月 4日 復再修正前開規定 ,心1隹修正後聲請人未再重新召開會員大會 ,故

本件爭執之法規範應為95年 6月 22日 修正實施之前開規定 ,併子敘明。)

三、前開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第2款 、第3項規定屬行政機關基於法

律授權訂定之命令 ,具有法律規範性質 ,分別經最高法院大法庭ll1年度

台上大字第1958號裁定、本件l12年度台上字第619號裁定表明法律見解 。
然與最高行政法院l01年度判字第637號判決、l02年度判字第822號確定終

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依憲法訴訟法第84條規定 ,

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 。

參、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

一
一
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等備會於94年7月 1日 成立 ,於 98年 1月 17

日召
「
千月第1次會員大會及提交重劃計畫書、章程 、系爭選舉辦法由大會進行

審議 ,當 日並依章程及系爭選舉辦法第6條 、第8條規定 ,以無記名連記法

及候選人得票多霧 ,選出理事13人及候補理事3人 、監事3人及候補監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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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聲請人於98年 1月 22日 檢送章程 、會員名冊 、理事名冊 、監事名冊 、第

l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理事會會議紀錄 ,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於98年 2

月27日 核定 。聲請人於l06年 l1月 18日 召開第2次會員大會
,並修正重劃計

畫書 ,於 l07年 12月 19日 召開第3求會員大會。

二 、相對人前曾因不滿重劃後土地分配之結果 ,起訴確認聲請人不成立及會員

大會決議無效之事件 ,經在浩甚中地方法院108年皮訴字弟1213號民事判決

放回相對人之訴 口理由略以系爭第1次會員大會之選舉方式係採取無記名連

記法 ,及相對多數決之方式據以辦理理 、監事之選舉 ,業 已經由法定程序

選任理、監事 ;於該次與會之會員請求法院撤銷該決議前 ,該決議應仍有

效存在 ;而相對人並未主張、舉證該決議業經會員訴請法院判決撤銷確定 ,

且未舉證以實究為何一參與表決之會員
,其所持有之土地不符最小建築基

地2分之1規定 ,故聲請人已成立 9於會員大會選任之理事乃有權召開會議 ,

相關決議均屬有效 。

三 、相對人就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 、變更及減縮 ,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l09年度上字第502號民事判決廢棄原判決及確認聲請人不成

立 ,理由略以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所定 「全妓會員2分之1以上 ,及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1以上之同意」．係選任理事 、監事

之有效要件 ,若選任理 、監事不符上開同意比率 ．應認決議不生效力 ,非

僅屬決議方法違法 ,自 足以影響重劃會之成立 ;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

關於 「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 l

以上之同意」 ,應非僅指出席或參與投票之比例 ．而係投票選出各理事 、

監事之同意比例 ;系 爭選舉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 「選舉方式採無記名連記

法」,第 8條規定「以候選人得票多象為序 ,接應選出名額作為當選名次」
,

不以 「全姓會員2分之1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l

之同意」限制比例為必要 ,違反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之強制規定
,故

第1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系爭選舉法 ,關於上開第6條 、第8條規定之部分
,

依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 ,應屬無效 。

四 、案經聲請人上訴至最高法院 ,最 高法院民事人法庭以ll1年度台上大字第

1958號裁定表明法律見解認定 :

(一 )民國95年 6月 22日 、l01年2月 4日 發布施行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

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 ,關於第2項 第2款選任理事、監事決議所定之同意

比例 ,係指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任獲得同意之比例 ,不得以會員大會決

議之章程或另訂理監事選舉辦法而降低之 。未達上開同意比例或無法判

斷之選任決議 ,除該當不成立外 ,應屆無效 ,重劃會未合法成立
,不 因

主管機關已為核定且未撤銷而受影響 ．

(二 )以規避上開同意比例之目的而通謀虛偽移轉土地所有權者 ,受移轉登記

人之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選任決議計算 。本件民事訴訟事件則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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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前開大法ㄏ廷裁定意旨．經最高勝院ll1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決駁回聲

請人之上訴 。

五、然最高行政法院l01年度判字第637號判決﹁l02年度判字第822號確定判決 ,

曾表明95年與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之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洪

議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合計超過重劃區總面

積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規定 ,係指 「選任理 、監事事項 J須有會員二分之

一及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會員參與而言 ,並非指每一當選人均應超過會員
二分之一及面積二分之一 。可參與表決選舉之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且其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會員參與選
任或解任之投票 ,至少可認彼等已默示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案．依不
牴觸法令之章程 (例如依得票數多象當選理事),按投票結果決定理事之
選任或解任 。」。

六 、綜前 ,聲請人就本件與相對人間確認分配決議無效之民事訴訟事件 ,已依
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 ,且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又該裁判適用法規範所

表示之見解 ,顯然與上述第八點之最高行政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
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

肆 、關於前開民事法院毛法律見解 ,顯然與行政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
法規範已表示毛見解有異 :

一、最高行政法院l01年度判字第637號判決意旨開明 :「行為時 (即 95年 6月
22日 修正發布 )重劃辦法第13條⋯ ,市地重劃會 (籌備會)之會員大會選
任或解任理事 、監事 ,概念上固可分為會員大會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

事、監事案及進行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然實際進行係兩者合一 ,正女．同會
員大會是否同意通過或修改章程 ,並不先表洪是否同意通過或修改章程案
提交會員大會表決 ,再進行是否同意章程或其修正內容之投票。苟有可參
盟 美 決 蛋基 之 含 目 ′刃ㄟ之 一 以上 ,且主所 右 土 地 由結 超 過可參與表決選舉

重芭ll區總面特二分之一以上之 省́
一
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棄 ,至少可認彼等

已默示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案 ,再依不牴觸族令之章程 (例如依得票

鼓多象當選理事),按投棄結果決定理事之選任或解任 。兩所謂 「會員參
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包括領票不投票 、領票投廢票之情形 。」。

二 、最高行政法院l02年度判字第822號判決聞明 :「所謂 「會員參與選任或解
任之投票」 ,包括領票不投票、領票投廢票之情形 。本院第1次廢棄判決

即已表明此等法律見解。參加人之重劃章程第8條第2項之規定 ,與上開重

劃辦法第13條第3項 關於選任或解任理事 ‵監事事項之同意門檻規定相
同 ,亦應作相同之解釋 。本件重劃總面積為179,683.64平 方公尺 ,扣除公

有抵允土地3,643.●3平方公尺 ,為 176,040.61平 方公尺 ,其 中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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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為58,297.14平方公尺 ,又重劃會總人數為255人 ,重劃會選任理

監事時 ,參與領票之人數包括國有財產局共188人 ,超過二分之一 ,其參

與領票之土地面積為154,635.25平 方公尺 ,亦超過二分之一 ,比為原判決

依法確定之事實。據此等事實 ,系 爭重劃會會員大會已有全體會員二分之

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默示同意進行

選任或解任理事 、監事。是原判決依參加人章程第14條規定 ,認係以得票

數多寡選出理事7人及監事1人 ,並非當選獲得之選票 ,必須是會員二分之

一以上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
,

自無不合 ．⋯原判決係認重劃章程第8條第2項及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之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

所有土地面積合計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規定
,係指 「選

任理 、監事 項 ︳,多頁右會 員 分 之 一 及 面箱 分之一以上 含 貴參與 而

言 ,並非 每一當選人均應超 含 貫 分之 一及 面 分 之
一

, 而本件因

可參與表洪選舉之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

選舉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會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可認為已

默示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原判決並非直接認上開規定之「同意」為

「參與」。上訴意旨指摘行為時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 「會員大會之

權責如下 :第 2款 、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同條第3項規定 「會員大

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條文既明定「同意」 ,

應不得任意解釋為 「參與」。原審法院將行為時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頂規

定之 「同意」解釋為 「參與」 ,顯判決違背法令云云
,頗有誤會。⋯」。

三 、另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林明鏘 ,曾就本案爭點提出鑑定意見

(附件二),明確指出 :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之同意門檻
,應以

「選任或解任理 、監事事項」為整體觀察對象
,而 非逐一適用於各別理 、

監事人選 。理由在於 ,若逐一要求每位候選人達到人數及面積過半之同

意 ,不僅將使理監事選舉難以完成 ,亦有導致少數地主藉由消極不投票或

投廢票而雄瘓整體程序之虞。

林教授進一步強調
,自 辦重劃會之理監事 ,．l生質上係協助執行會員大會決

議之職務人員,其責任在於服務整娃重劃團姓 ,而非獨立享有才
ll益。是以 ,

應將 「選任理監事」理解為會員大會一頭需經過同意之 「事項┘
,一旦會

員大會已達到人數及面積過半的同意門檻 ,即可進行選礬
,其後當選人依

章程或合法訂定之選舉辦法產生 ,即應視為合法 ．

此一見解可避免制度陷入僵局
,並與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集娃決策有效性

的立法目的相符 ,對於統一見解有實質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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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法律見解 :

前述最高行政法院l01年度判字第637號判決 、102年度判字第822號判決 ,

學者林明鏘教授見解 ,均予以爰用 ,並補充意見如下 :

一、以法文之文義解釋 :依文義解釋 ,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既已明
文 『各款事項之決議』 ,則 關於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所有
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門檻

,顯係指 『對事』
之表決而言。解釋上所謂 「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之議案 ,應係指

『會

員大會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案』,而非指選各別、具體每一理

事之當選門檻 。

二 、以 「同意」、「不同意」性質上解釋 :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需
經一定比例之

『同意』 ,自 係針對 「待表決事項」所設之同意門檻。而該

「待表洪事項」 ,．l生質上須得以 「同意」或 「不同意 (即反對 )」 之二分
法供有表洪權人選擇時 ,始能以表決方式予以議決。然自多數會員中選出

一定人數之理事、監事之選舉事項 ,本質上係無從以「同意」或「不同意」
之議決方式選出。

三、我國之議事程序準則以 「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 ,「對事之表決 ,

應以記名投票以表示負責」為原則 :

(一 )按會議規苑第55條規定 :「表決應由主席就下列方式之一行之 ,但 出
席人有異議時 ,應徵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五 )投票表決。前項
第五款 ,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 ,對事之表決 ,以記名投票
表示負責為原則 。」及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3號委員提案第
14754號記載 :「說明 :一 、國父民權初步之精神以及議學之原理 ,

關於會議對人之表洪應採無記名投票 ,對事之表決 ,應以記名投票以

表示負責。」

(二 )前揭內政部所頒布之會議規範係為輔導社會民眾或團體組織於舉行會
議時 ,有可資遵循之運作規範 ,其內容早已廣為一般社會大眾或團體

採用為議事程序之準則 。是於解釋發勵重重心辦法第13條第2項 第2款

「選任娃事及監事之決議」時 ,自 應一併顧及一般議事程序及會議規

範之規定 ,顧及整個法秩序 ,避免矛盾和規範衝突 ,以維護法秩序的
統一性及一慣性 ．故體系解釋上 ,自 應將該規定解釋為 「會員大會同

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案」 ,而係指對事之表決。否則若解釋
為每一位當選之理、監事之同意

,均須達會員二分之一、面積二分之

一以上 ,而屬對人之表決事項時 ,自 應採無記名方式投票 ,本質上根
本無從計算土地面積之比例 。

(三 )以 『章程規定依得票數多寡當選』 ,則每一會員僅會有單一投票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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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符合民法第52條第2項規定會員平等之投票權 。否則若需再以土地

面積加權 ,則小面積地主權利顯然將道稀釋 ,完全無可能有決定理事

或監事之機會 :按民法第52條第2頂規定 :「社員有平等之表洪權。┘

考其立法意旨則言己載 :「各社員之表洪權 ,則不問其出資之多寡 ．及

社員之身分如何 ,以平等為公允 。」於 「進行選任或解任之投票」之

決議時 (即選定每
一
位當選之理 、監事)時 ,若以 『章程規定依得票

數多寡當選』,則每一會員僅會有單一投票權「會員連二分之一以上
,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 ,則每一會員之表洪權 ．需再以土地面積加權 ,則小面積地主權

利顯然將道稀釋 ,完全無可能有洪定理事或監事之機會。故所謂獎勵

重劃辦法第13條 2頂第2款 、第3項規定解釋上係指
『會員大會同意進

行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案』,而非指選出各理事、監事之同意比例。
,

此方會符合民法第52條第2項規定揭示不問出資多寡 (土地面積)之

會員平等之投票權 。否則 ,若仍解釋需經 「會員達二分之一以上 ,且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

則每一會員之表洪權
,需再以土地面積加權 ,則小面積地主權利顯然

將道稀釋 ,完全無可能有決定理事或監事乏機會．故所謂典勵重劃辦

法第13條2項第2款 、第3項規定解釋上係指
『會員大會同意進行選任

或解任理事 、監事案』 p而非指選出各理事、監事之同意比例 。

(四 )綜前 ,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第2款 、第3項規定 ,應係指犖

請人第一次 、第三攻會員大會 ,經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 ,及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1以上之同意 ,決議通過章程、理監事

選舉辦法 ,在場有會員二分之一及面積二分之一以上芝會員參與理事

及監事之選舉 ,再依該章程及辦法規定之依多數洪 ,選出13名理事及

3名監事 ,自 為法之所許 。

陸 、本案行政法院及犖請人所持見解 ,方為合憲解釋 :

按憲法第15條明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市地重劃涉及土地所有權人及開

發者之重大財產法益 ,包含抵費地分配、公共設施用地釋出及區段才
lJ益均衡

等 ,均與人民財產權行使息J息相關 。若將第13條第3項之 「同意」過度狹義

解釋為每一候選人均需逐一符合人數與面積雙重過半
,將增加選任理監事之

障礙 ,延滯重劃進程 ,不僅使地主失去原可期待的財產利用與增值利益
,且

造成其土地長時間無法實質使用收益 ,構成對財產權之不當侵害
,亦有達公

益原則。更甚者 ,要求每位理監事當選人均逐一取得人數與面積雙重過半
,

顯然並非達成 「保障地主參與洪策」目的所必須之手段
,反而造成洪策無法

完成 ,違反比例原則之必要性與衡量性 ．此外 ,若個別加計土地面積
,將導

致小地主表決權被嚴重稀釋 ,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平等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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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自辦重劃制度下 ,重畫︳會係依主管機關長期以來之核准行政行為而運

作 ,地主亦依ㄔ盾前開慣例參與理監事選舉並推動華務 。若事後再以過度嚴
格之解釋率爾推翻先前章程與決議 ,將侵害多數地主對於帝lj度安定性及行
政機關核准所生合理信賴與權益 ,違反法治國原則所要求之信賴保護 。

綜上 ,從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及平等權保障
觀之 ,均應將第13條第3項之 「同意」解釋為針對 「事項┘之洪議 ,而非逐

一適用於個另
l〡候選人 。比一解釋不僅符合憲法對人民基本權才l!之保障 ,亦

兼顧制度可行性與法制安定性 ,避免自辦重劃制度因過度嚴苛之解釋而失

靈 ,方為合憲解釋 。

綜上所述 ,本件聲請人與才目對人間開於請求確認土地重劃分配結果無效事
件 ,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13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l09年度上字第502號民事判洪 、最高法院 l1l年度台上字第1958

號判洪 ,聲請人已依浩定程序再盡寧級救郎 且前開民事法院對於聲靖人

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l0l

年度判字第637號判決 、102年度判字第822號等確定判決所持見解相佐 ,

本件有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

解有異之情形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4條第1項規定 ,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
見解之判決 ．

附件一 :最高法院l11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洪 ．

附件二 :國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林明鏘鑑定意見。

此  致

憲法海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l14年 9月 4日
聲請人 :臺 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辨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法定代表人 李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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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上上1年度台上字第 1958號判決



法定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

參 加 人
訴訟代理人

被 上訴 人

訴訟代理人

參 加 人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

上 訴 人 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李金安

蔡本勇律師

許國振

李育錚律師

張祐誠律師

羅東霖

陳志隆律師

林鈴芳

許文史

許樹煌

搎惠華

林家鋒

各lI恒義

盤ll文達

劉文三

劉喜豐

劉守恭

劉鴻助

劉東白〡〡

劉鴻龍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和了劭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自辨市地重劃會不成立等事件 ,上訴人對

於中華民國ll1年 4月 13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 (上 0

9年度上字第502號 ),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厙

1 娃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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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但參加人許國振因參加訴訟所生

02 之贊用 ,由參加人許國振負擔絊
03   理 由
0再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 :臺 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 (下
0,   耦系爭重劃區)籌備會 (下稱系爭籌備會)於民國98年 1月 l
比   7日 召開第1次會員大會 ,決議通過之 「臺中市高鐵斯市鎮自
09   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理事 、監事選舉辦法」 (下稱系爭選舉
03   辦法)第 8條第1項以 「候選人得票數多募」為選任理 、監事
og   之標準 ,違反95年 6月 22日 施行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
10   地重劃辦浩 (下稱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上3條第2項第2款 �
11   第3項 關於選任理事 、監事應有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 ,及其
12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1同 意 (下稱系爭同意
13   比例 )之強制規定 ,膬屬無效 。該大會依系爭選舉尹｝辛法 ,以
上再   無記名連記法及候選人得票數多寡選出理事李金安等13人及
生ξ   監事張國薰等3人 (下稱系爭理 、監事),未計算投票同意
15   之會員所有位於系爭重劃區之土地面積 ;且如原判決附表所
17   示編號64以外之出席會員66人係以通謀虛偽買賣登記為系爭
必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 、具有訴外人安居建設開發股份有 r艮公
19   司董、監事或管理階級身分而應利益迴避之會員計13人 ,及
用   委託渠等出席之會員依序145名 、38名 ,均不得參與表決 ．
21   則第1坎會員大會會員總數7上 1人 ,扣除上開不得參與表洪之
22   人數 ,系 爭理 、監事所獲會員同意人數及所有土土也面積 ,均
23   未超過系爭同意比例 ,依95年獎勵重畫︳辨法第ll條第4項規
必   定 ,系爭重劃區重畫ll會 (下稱系爭重劃會)自 未成立 。況第
25   1玫會員大會提案1所追認之重劃計畫書與臺中市政府審議同
26   意之版本不同 ;提素2之章程草案第18條第3項違反95年獎勵
27   重劃辦法第42條 第2項規定 ;提案3之系爭選舉辦法第8條這
田   反同辦法第9條 、第13條第3項規定 ,且各項決議之同意人數
29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均未超過系爭同意比例 ,所為決議均不成
30   立或無效 。縱認有效 ,伊亦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訴請
31   根帥 又第1攻會員大會既未合法選定理 、監事 ,系 爭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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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107年 12月 19日 召開第3次會員大會即屬無召集權人所召

集 ;該大會扣除應利益迴避之會員後 ,各項決議之同意人數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均未超過系爭同意比例 ;臺 中市政府就提

弄4追認之計算負擔總計表及提案5審議之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所為之核定 ,業經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決定撤銷 ,該 2項

提案內容並違反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2條準用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31條之規定 ,各項決議均不成立或無效 。縱然有效 ,

伊亦得訴請撤銷等情 ,於原審變更其聲明之排列順序 ,並追

加第一備位之訴 ,先位聲明求為確認系爭重畫︳會不成立 ;第

一備位聲明求為確認第1次 、第3女會員大會所為決議不成

立 ;第 二備位聲明求為確認第1次 、第3攻會員大會所為決議

無效 ;第三備位聲明求為寸ㄊ故銷第1次 、第3次會員大會所為洪

議之判決 (未繫屬本院者 i不 予贊敘 )。
二 、上訴人則以 :第 1玫會員大會於98年 1月 17日 召開後 ,伊已檢

送章程 、會員名冊 、理事 、監事名冊 、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

紀錄 、理事會會議紀錄等文件 一經
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於98

年2月 27日 核定 】系爭重劃會已合法成立 。95年 獎勵重劃辦

法第13條第2項 第2款 、第3項所定系爭同意比例 ,係指參與
理 、監事選舉會員之比例 ,非各理 、監事當選之得票比例 ,

系爭選舉辦法第8條規定以無言己名 、相對多數之當選門檻 ,

未違反上開規定 。第1次 、第3攻會員大會各項決議均符合系

爭同意比例 ,第 3坎會員大會亦經合法召集 ,系 爭重畫．︳區變

更工程預算書圖 、計算負擔總計表業經臺中市政府依序於l0

8年 l0月 29日 、同年12月 2日 重新核定兩溯及生效 ．各項決議

內容並未違法或違背公序良俗等語 ,資為抗辯 。

三 、原審以 :系 爭籌備會於94年 7月 1日 成立 ,於98年 1月 17日 召

開第1攻會員大會及提交重劃計畫書 、章程 、系爭選舉辦法

由大會進行審議 ,當 日並依章程及系爭選舉辦法第6條 、革8

條規定 ,以無記名連記法及候選人得票多募 ,選出王里事13人

及候補理事3人 、監事3人及候補監事1人 :系 爭重劃會於 98

年1月 22日 檢送章程 、會員名冊 、理事名冊 、監事名冊 、第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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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理事會會議紀錄 ,經主管機關臺中市

政府於98年 2月 27日 核定 ,為 兩造所不爭執 。次查95年獎勵

重畫︳辦法第ll條第4項前段 ∼第13條第2項第2款 、第3項本文

規定 ㄅ重劃會於第1坎會員大會選定王里事 、監事後成立 :會

員大會選任理事 、監事之決議 ,應有系爭同意比例 。則選任

理事 、監事之決議倘不符系爭同意比例 ,健認該決議不生效

力 ,自 足影響重劃會之成立 。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

項第2款 、第3項規定選任理事 、監事之系爭同意比例 ,並未

規定係參與投票之比例 ;該辨法第13條 、第14條所定理事會

權責及會員大會得授權理事會辦理者 ,均有關重劃事務之重

要事項 ,各別理事 、監事均應取得系爭同意比例 ,始具有相

當之代表性 ．則系爭同意比例自非〡堇指出席或參與投票之比

例 ,應係吝別珇 、監事選任應獲同意之比例 。兩造不爭執系

爭重劃區之會員共71l人 ,而 第1攻會員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

及依候選人得票多寡為序 ,接應選出名額 ,選 出之理事13

人 、候補理事3人 、監事3人 、候補監事1人 ,僅記載各自得

票數即理事李金安奶4票 、林素珍449票 、陳青潭439票 、朱

錦怜413畢 、黃政斌406票 、廖金旺406票 、李柏召P397票 、李

土火396票 ╮陳俊瑩395票 、張昱輝395票 、林樂怡381票 、李

亞蓉361票 、黃榮彬323票 ,候補理事林寬正115票 、黃學訓9

3票 、｜賴勝賢59票 ,監事張國薰457票 、蔡惠敏387票 、徐祖

印380票 ,候補監事陳光耀96票 ,並無同意選任渠等為理事

或監事之會員所有位於重劃區內之土地面積 。上訴人亦未能

舉證證明投票同意選任系爭理 、監事之會員所有土地面積合

計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之2分之1。 足見系爭理 、監事選任之決

議違反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之強制規定 ,均屬無

效 。第1攻會員大會既未合法選任理事 、監事 ,系 爭重劃會

即未成立 。又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l1條第4頭係規定 :「 重

劃會於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定理事 、監事後成立 。重劃會成立

後 ,應將章程 、會員與理事 、監事名冊 、第一攻會員大會及

理事會紀錄送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定」 ,系爭重

4



劃會亦不因主管櫆關臺中市政府於 98年 2凋 27日 核定而成

立 。又上訴人於本件已提出系爭理 、監事之選任未取得會員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上同意之新訴訟資料 ,

足以推翻兩造間另件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435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

上字第160號 、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1694號 ;下稱另

案)之第二審判洪就系爭重劃會成立與否之爭點所為之理由
判斷 ,兩無爭點效之適用 。故被上訴人先位之訴請求確認森

爭重劃會不成立 ,為有理由 ,應子准許 。被上訴人先位之訴

既有理由 J毋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 ．爰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 ,改判如其先

一

立聲明 。

四 、經查 :

l-195年 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 第3項 ,關於第2項 第2款選任理

事 、監事決議所定之同意比例 ,係︴旨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任

獲得同意之比例 ,不得以會員大會洪議之章程或另訂理監事

選舉辦法而降低之 。未達上開同意比例或無法判斷之選任洪

議 ,．除該當不成立外 ,應屬無效 ,重劃會未合法成立 ,不 因

主管機關已為核定且未撤銷兩受影響 (本院111年度台上大

字第1958號民事人法庭裁定主文第一項參照〕 :

可.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 (下稱自辦市地

重劃),涉及重劃區範圍內同意倡議者之適當生活水準之權
利 、不同意者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 ,與促進土地利用之公共

利益 ,而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規定 「重劃會辦理市地

重劃時 ,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 ,而其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 ,

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 ●乃立法者衡量上開各項權益
,基於法律保留所為之正當程序規定 ,其內容所定之同意比

例 ,並具有合乎′ㄙㄟ平之實質正當意涵 。基於同條第2項授權

訂定之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 第2款 、第3項規定 :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 乓選任或解任理事 、監事」、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主決議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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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之同意 。‥◆」 ,其文字已揭明會員大會選任或解任理事 、

監事應取得全體會員以系爭同意比例同意之文義 ,並符合平

均地權條例第58條 第3項上開規範意旨。審酌自辦市地重劃

之業務係由會員大會選任之理事 、監事 ,組成理事會 、監事

會依序辦理執行 、負責監察 ,此觀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4條

第1項 、第15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 。由會員大會選任之理事 、

監事既係受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委任 ．為財產之處分及

重新分配 ,自 應符合重劃會絕對多數之民意 →取得土地所有

權人之充分授權 ,始具有代表之正當性 。是會員大會決議選

任理 、監事 ,係重劃會會員對於各別之理事及監事人選同意

權之行使 。所謂系爭同意比例 ,應本其法條文義及規範目的

解釋為係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任獲得同意之比例 。

2.系 爭同意比例係自辦市地重劃符合憲法要求保障財產權之正

當程序 ,屬 強制規定 ,非 自治事項 ,不能由會員大會以章程

或另訂選舉辦法或決議予以調降 ,未連系爭同意比例或無法

判斷之選任決議 ,除該當不成立外 ,依民法第71條規定 ,應

屬無效 ,而非值決議方法違背法令 ,應否撤銷之問題 。自辦

市地重劃關於理事 、監事選任之洪議倘不符合系爭同意比

例 ,既攸關重劃會成立之實質正當性 ,則 主管機關縱事後已

依95年獎勵重劃辦法第ll條 第4項規定作成核定 ,仍無法治

癒該核定前提之會員大會選任理事 、監事不符合系爭同意比

例之瑕皯 無論該核定性質為何 ,民事法院仍得對重劃會是

否合法成立毛才ㄙ法行為審判 ,不 受該核定之拘東 。

日被上訴人為系爭重劃區之會員 ,該區會員共計711人 ．於第l

次會員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及候選人得票多寡選出系爭理 、

監事之同意票數最高為理事李金安之454票 ,最少為理事黃

榮彬之323票 ,且各理 、監事僅有同意票數 ,並無同意會員

於系爭重劃區內所有土地之面積 ,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同意

投票選任系爭理 、監事之會員所有土地面積合計已超過重劃

區總面積之2分之l,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 。第1坎會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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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選任系爭理 、監事是否取得系爭同意比例中關於會員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2分之1之同意 ,既無法判斷 ,

而被上訴人於系爭重畫ll程序開始經另棄被訴拆除地上物等

時 ,即一再抗辯重劃會不成立 (見第一審卷l-l第 361頁 、卷

日第79頁 )╯ 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自 無上訴人所

指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原審因認系爭理 、監事之選任決議

無效 ．系爭重劃會未合法成立 ,不 因主管機關已為核定而受

影響 ,爰為被上訴人先位之訴勝訴之判決 ,經核於法並無違

誤 ．至原判決贅列之其他理由 ,無論當否 ,要與裁判結果不

生影響 。上訴論 旨 ,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 ,非有

理由。未查當事人在第三審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上訴

論 旨謂 :系 爭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即參加人許國振 已於1l

2年 10月 20日 召開會員大會針對第1女會員大會選出系爭理 、

監事之決議一一進行具名表決 ,已合於系爭同意比例等語 ,

並提出該坎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臺中市政府函為證據 ,核係

井斤防禦方法 ,本院依法不得斟的 ．又本件係依本院114年 6月

17日 114年度第1次法官會議決議 〕適用司法院訂定之最高法

院辦理人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3點規定組成合議ㄏ廷 ’並

以 (原 )民事第一庭之庭街審結 。均附比敘日月。
五 、旅上論結 ,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81你 、第4

碢條第1項 、第78條 、第86條第1碩前段 口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l14年 6月 24日
聚高法院 (原 )民事第一庭

番判長法t 鄭 純 惠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李 瑜 娟

本件正本證日月典原本無異

書 記!F李 佳 芬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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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4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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